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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前書第三章1至13節伴讀材料
婚姻與生命之恩

彼前三章一至十三節還是在『對眾人在各面佳美品行的生活』這段裡。（二11～三13。）在這一段裡，我們已經說過信徒在外邦人中作寄居者的生活，（二11～12，）信徒服從人一切的制度，（13～17，）家僕服從主人，（18～20，）以及基督的榜樣。（21～25。）彼得在三章一至七節論到婚姻生活，在三章八至十三節論到一般生活。

在以弗所五章保羅說到婚姻生活，這是每個讀新約的人都很熟悉的。但彼得在彼前三章一至七節寫到婚姻生活也有一些非常好的點，甚至是拔尖的點。最特出的點是彼得說到夫妻是『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保羅沒有說到生命之恩，更沒有說到已婚的夫婦是一同承受，共同承受生命之恩的。在三章七節彼得說，『照樣，作丈夫的，要按情理與妻子同住，因為她是比你軟弱的器皿，是女性；又要按她應得的分敬重她，因為她是與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好叫你們的禱告不受攔阻。』彼得要作夫妻的領悟，他們不是一同承受財產或財物，乃是一同承受生命之恩。

可能你作基督徒多年了，卻不領會彼得所說生命之恩的意思。有些人甚至不知道新約裡有這樣的說法。基督徒熟悉得救之恩或赦罪之恩。事實上，我們要有赦罪之恩的觀念，甚至不需要讀聖經。但生命之恩這辭是聖經獨特的說法。難處是我們讀到這話時，我們的心思也許受遮蔽，或者我們也許沒有充分留意這辭。因著主的憐憫，我們要合式的強調這事，使我們都珍賞這事。我盼望我們都會看見生命之恩這美妙的事。生命之恩是真實且具體的，是我們能承受的。這不僅僅是不配得的好處，乃是扎實、具體、能由夫妻承受的屬靈財產。為著這生命之恩，我們阿利路亞！

我們已經指出，在這封書信裡，彼得有許多話說到恩典。在一章二節他說，『願恩典與平安，繁增的歸與你們。』彼得不但渴望恩典與聖徒同在，更渴望恩典繁增的歸與他們。彼得以繁增的恩典這個思想為基礎，接著在四章十節說到諸般恩典：『各人要照所得的恩賜，將這恩賜彼此供應，作神諸般恩典的好管家。』我們都該是這不同方面、不同種類諸般恩典的好管家。然後在五章十節彼得說到全般恩典的神。所以，彼得前書關於恩典有四個獨特的說法：繁增的恩典、生命的恩典、諸般的恩典、和全般的恩典。保羅雖有許多話說到恩典，但他沒有用彼得在彼得前書裡所用獨特的發表。我深深珍賞彼得在這卷書裡論到恩典的話，尤其是他論到生命之恩的話。

妻子要服從丈夫

現在讓我們往前逐節來看三章一至七節。一節說，『照樣，作妻子的，要服從自己的丈夫，好叫那些甚至不信從主話的，也可以不用主的話，藉著妻子的品行，被主得著。』『照樣』，指家僕服從主人，如二章十八節裡所描述的。所以，家僕怎樣服從主人，妻子也該照樣服從自己的丈夫。這樣的話的確與所謂婦女解放運動所強調的相反。那個運動是違反聖經的，因為牠違反神在創造裡對男女的命定。用彼得的說法，（三7，）神創造女人是較軟弱的器皿。那個國家會用女人作軍隊主要的戰鬥力？女性在身體上和心理上是較軟弱的。為這緣故，女人容易流淚，這常是軟弱的表記。不但如此，女人容易在心思或情感裡受攪擾。這些都表明女性是較軟弱的器皿。

保羅和彼得一樣，教導作妻子的要服從丈夫。然而，他和彼得不同，他沒有告訴我們，女性是較軟弱的器皿。關於這事，彼得又用了特別的說法，指出女性是較軟弱的器皿。

在一節彼得囑咐作妻子的要服從自己的丈夫。保羅也這樣作。有些女人發覺服從別人的丈夫比較容易，服從自己的丈夫比較不容易。她們也可能珍賞別人的丈夫，過於珍賞自己的丈夫。甚至在召會生活中，姊妹們也可能發覺，服從自己丈夫以外的弟兄比較容易。原因是妻子在婚姻生活中與丈夫同住，知道丈夫一切的缺點和短處，但她們對別人的缺點和短處不知道這麼多。這是她們會珍賞其他弟兄過於自己丈夫的原因。

一旦姊妹知道丈夫的缺點和短處，她可能覺得受騙。按她先前的觀念，她的丈夫是幾近完美的，因此她可能懷疑自己嫁給他是否錯了。在世人中，妻子到了這地步，結果常是離婚。但因著主的恩典，作妻子的基督徒該服從自己的丈夫。

保羅說，作丈夫的應當愛自己的妻子。然而，彼得說到婚姻生活時，沒有告訴作丈夫的要愛自己的妻子。他首先囑咐作妻子的要服從自己的丈夫，然後囑咐作丈夫的要按情理與妻子同住。（7。）

一種感動人的品行

在一節彼得告訴作妻子的，她們若服從自己的丈夫，作丈夫的甚至可以不用主的話，而藉著妻子的品行，被主得著。這裡的『話』指神的話。（彼前一23，25，羅十8，弗一13。）丈夫能藉著妻子那感動人的品行被得著。姊妹們，沒有人能像你那樣感動你的丈夫。你需要有這樣的品行，使你的丈夫受感動。他若不信從主的話，就不會藉著傳講被得著，乃會被你的品行得著。

在彼前三章二節彼得接著說，『這是因為他們親眼看見你們敬畏中純潔的品行。』這裡的『純潔』，原文也是貞潔的意思。原文與五節的聖別和一章十五節的聖同字根。純潔、貞潔的品行必是聖別的行事為人，（一15，）佳美的品行（二12）以及好品行。（16。）彼得在這裡說，作丈夫的會親眼看見他們妻子純潔的品行。

『敬畏中』這辭形容『純潔的品行』。本節所用的『敬畏』一辭，指一種聖別的敬畏，如在腓立比二章十二節的『恐懼』；這是健康、認真的謹慎，好叫我們為人聖別。本書信好幾次說到這樣的敬畏，因為彼得在本書的教訓是關乎神的行政。已婚姊妹純潔的品行，必須有聖別、虔誠的敬畏。

姊妹們的妝飾

彼前三章三節說，『你們的妝飾，不要重於外面的辮頭髮、戴金飾、穿衣服。』神要女人以頭髮作她們的榮耀和服從的表記，（林前十一15，歌四1，六5，七5，）但許多女人妄用了頭髮，配著其他的妝飾，滿足她們顯美的情慾，尤其在寫本書信時，羅馬帝國那些生活奢侈腐化的女人，過度的用金子和其他貴價之物的妝飾，美化她們私慾的肉體。作妻子的基督徒，是聖別的女人，應當絕對禁戒這種神所定罪的事。

許多年前，一個年輕女子開始參加煙臺召會的聚會。她很聰明、時髦，是學法律的。她初次來聚會時，頭髮梳得像高塔。我注意她繼續來聚會時，這塔就越來越低。至終，她參加了更多的聚會，塔就完全消失了。她悔改得救了，主摸著她梳理頭髮的方式。

心中隱藏的人─溫柔安靜的靈

在彼前三章四節彼得接著說，『乃要重於那以溫柔安靜的靈為不朽壞之妝飾的心中隱藏的人，這在神面前是極有價值的。』心中隱藏的人，以溫柔安靜的靈為不朽壞之妝飾，這指出我們裡面溫柔安靜的靈，乃是我們心中隱藏的人。我們的心是由我們魂的各部分，心思、情感、意志，和我們靈的主要部分，良心，所組成的，（來四12，）我們的靈居中其內，所以我們的靈是我們心中隱藏的人。在主裡的姊妹作妻子的，在神面前的妝飾，該是她們內裡之所是，就是她們心中那以溫柔安靜之靈為妝飾的隱藏的人。這種屬靈的妝飾，在神面前是極有價值，且是永存不朽的，不像那些頭髮、金飾、衣服物質的妝飾，是會朽壞的。

保羅在他的著作中沒有用『心中隱藏的人』這種說法。這心中隱藏的人是甚麼？就是溫柔安靜的靈。溫柔安靜的靈，是所有作妻子的基督徒該有的那種妝飾。

我信彼得是照著他的經歷，並照著他的觀察寫本書信。他用了『溫柔』、『安靜』這些辭，也許因為他知道，作妻子的基督徒的靈常常不溫柔、不安靜。

每當我們生氣、發脾氣的時候，我們的情感就激動起來。但我們情感裡的那種激動，影響我們的靈。這就是我們發脾氣的時候，容易釋放靈的原因。人發脾氣的時候，會真正釋放靈。我們所謂的釋放靈，有許多不是真的。真正的釋放靈，在人大發脾氣的時候，很容易就能看出來。這時候，他的靈出來了。然而，這不是釋放溫柔安靜的靈。

許多時候作妻子的基督徒的靈不是溫柔的。姊妹們，你們和丈夫爭吵時，有溫柔安靜的靈麼？妻子和丈夫爭吵，是平常，甚至是普遍的現象。譬如，丈夫也許題議一件事，妻子卻不同意。丈夫也許要往一個方向去，妻子卻要往相反的方向去。這種不同意的結果就是爭辯。

我是年長的人，有許多人生的經歷。我能見證，妻子和丈夫爭吵，乃是背叛的表記。不知不覺，在下意識裡，她裡面深處就有背叛的靈。因為她有背叛的靈，她就不願服從丈夫。妻子若願意服從丈夫，她怎麼會與他爭辯？或許她以為自己更了解情況，也能豫知問題。然而，她仍然不需要爭辯。

作妻子的要學一個嚴肅的功課，就是不和丈夫爭辯、爭吵。姊妹們需要領悟，她們和丈夫爭吵，就沒有溫柔安靜的靈。但一位作妻子的姊妹，作為基督徒，若維持溫柔安靜的靈，就不會發脾氣，甚至不會和丈夫吵嘴。彼得從經歷和觀察中認識婚姻生活的情況，囑咐作妻子的要以溫柔安靜的靈妝飾自己。

如我們所指出的，這溫柔安靜的靈乃是心中隱藏的人。我們信徒實際上有兩個人。第一個是在我們的魂連同我們的身體裡。這是外面的人。另一個是我們心中隱藏的人。心中隱藏的人乃是溫柔安靜的靈，這事實指明我們的靈是我們這人的核仁，隱藏在我們心中；心是由心思、情感、意志和良心所組成的。所以，我們的靈被心思、情感和意志所包圍。我們的靈若溫柔安靜，這就會影響我們的心思、情感和意志。當然，我們的靈若溫柔，我們的心思、情感和意志也會溫柔。我們溫柔的時候，就會安靜。靈的溫柔和安靜，在神面前是美麗的妝飾。

神對男女之命定的圖畫

彼前三章一至六節所說的不是單單人的教訓或理論。這是神對男女之命定的圖畫。甚至我們重生的經歷也不能使神的命定改變。在今天的召會生活中，神仍持守祂在創造裡所命定的次序。神命定作妻子的服從丈夫。不但如此，如我們所看見的，妻子的妝飾不該『重於外面的辮頭髮、戴金飾、穿衣服，乃要重於…心中隱藏的人』，這個妝飾就是『溫柔安靜的靈，…這在神面前是極有價值的』。

在五至六節彼得說，『因為從前那仰望神的聖別婦人，也是這樣妝飾自己，服從自己的丈夫，就如撒拉順從亞伯拉罕，稱他為主；你們若行善，不怕任何的驚嚇，便是撒拉的兒女了。』姊妹們需要作今日的撒拉。然而，許多作丈夫的也許對彼得在六節所說的覺得不自在。他們也許以為自己不配叫妻子這樣稱他們；原因是今天的情況全然不是照著聖經。

在六節末了，彼得告訴作妻子的要行善，不怕任何的驚嚇，就是不要有驚恐，或緊張的衝動。

在本篇信息中，我們看過彼得對作妻子的所說的話。（三1～6。）在下篇信息中，我們要看彼得對作丈夫的所說的話，（7，）以及他論到一般生活的話。
平衡的話

七節說，『照樣，作丈夫的，要按情理與妻子同住，因為她是比你軟弱的器皿，是女性；又要按她應得的分敬重她，因為她是與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好叫你們的禱告不受攔阻。』彼得對作丈夫的所說的話，與保羅在以弗所五章和歌羅西三章裡的話相當不同。彼得用『照樣』這辭，一直困擾我。這辭似乎指明，作僕人的怎樣服從主人，作妻子的怎樣服從丈夫，照樣，作丈夫的也該服從妻子。我信彼得用這辭的意思是，不但作妻子的要服從丈夫，作丈夫的也要服從妻子。（我們會看見，彼得說到作丈夫的敬重妻子，至少含示他們對妻子要有相當的服從。）

有些人也許以為，說作丈夫的要服從妻子，與作妻子的該服從丈夫這句話牴觸。事實上，我們會看見，這一點不是牴觸的事；這是平衡的事。彼得或保羅都沒有清楚的說，作丈夫的該服從妻子。但彼得說作丈夫的應當敬重妻子，保羅說作丈夫的應當愛妻子。在以弗所五章二十一節保羅說，『憑著敬畏基督，彼此服從。』這似乎指明，丈夫和妻子該彼此服從。

聖經比我們智慧多了，尤其比那些聲稱關心人權的人有智慧。聖經滿了智慧，因為聖經始終保持事情平衡。

彼得在彼前三章七節所說的，平衡他在前六節所說的。關於婚姻生活，如果有一至六節，而沒有七節，就會很可憐。那也許使一些人以為，女人該是男人的奴僕。但我們若讀創世記，就會看見亞伯拉罕非常珍賞他的妻子撒拉。不錯，照著彼前三章六節，撒拉的確稱亞伯拉罕為主。然而，她不是直接這樣對他說。這話乃是在耶和華面前說的。創世記十八章十二節說，『撒拉心裡暗笑，說，我既已衰敗，我主也老邁，豈能有這喜事呢？』這話不是直接對亞伯拉罕說的。創世記沒有記載，撒拉曾直接稱亞伯拉罕為主。
丈夫和妻子之間正確的實行是，作妻子的該尊敬丈夫為主，並服從他，但作丈夫的不該以作妻子主人的地位自居。這意思就是，作丈夫的不該說，『豈不知我是你的主麼？甚至你自己也承認我是主。』作丈夫的有這種態度或這樣說話，乃是錯誤的。彼得的話是平衡的；他說到作丈夫的，用『照樣』這辭來指明，作丈夫的該服從妻子。

有些人讀了彼得前書，也許以為三章一至七節有兩個極端。他們也許以為，第一個極端是彼得說到作妻子的服從丈夫，第二個極端是指明作丈夫的該照樣服從妻子。事實上，這裡所說的是平衡的話。我們的婚姻生活若要平衡，就需要有兩極，或者你比較喜歡這樣說，有兩個極端。一極該是作妻子的服從丈夫，另一極該是作丈夫的服從妻子。在我們的婚姻生活中若有這兩極，我們就是平衡的，我們會在『溫帶』過我們的婚姻生活。我喜歡生活在氣候溫和的地方，既不太熱，也不太冷。我們婚姻生活的『氣候』也該是溫和、適中的。我們要有這樣的氣候，就需要三章一節所清楚指明，以及七節所含示的兩極。

按情理與妻子同住

在七節彼得說，作丈夫的應當按情理與妻子同住。『按情理』這辭很容易被人誤解。情理，直譯，知識。比妻子更有知識或受更多教育的男人，也許不尊敬妻子。彼得不是指人的教育知識。作丈夫的按情理與妻子同住，即明智、合理的與妻子同住；不是由情慾和情感所管治，乃是由為人和屬靈的知識所管治，認識婚姻關係的性質，以及女性的軟弱。

作丈夫的，你們與妻子的關係該由屬靈的知識所管治，不該由你藉大學教育所得的知識來管治。屬靈的知識使你認識婚姻關係的性質。在婚姻生活中，作丈夫的需要有認識女性軟弱的屬靈知識。我們若有這知識，就會認識神創造女人為較軟弱的器皿，就是為著婚姻關係的性質。若要有正確的婚姻關係，雙方就不該同樣剛強。一方該比另一方剛強。所以，弟兄們不該以為妻子的軟弱是可輕視的。不，我們必須領悟，我們妻子的軟弱是神為著婚姻關係的目的，特別創造的。所以，我們需要領會女性軟弱的原因，我們也需要領會婚姻關係的性質。這要叫我們的婚姻生活不受屬人教育而來的知識管治，乃受屬靈的知識管治。
丈夫與妻子的關係當然不是由情慾或情感所管治。這就是說，在婚姻生活中，作丈夫的既不該由屬世的知識所管治，也不該由屬肉體的情感所管治。反之，他必須由屬靈的知識所管治，認識女性的軟弱是神所設計的，以適合婚姻關係的性質。

按妻子應得的分敬重她

在七節彼得也說，作丈夫的該按妻子應得的分敬重她，妻子乃是較軟弱、女性的器皿。『按她應得的分敬重她，』直譯，將敬重分配與她。敬重，原文意寶貴、貴重的價值。丈夫應當珍賞妻子的寶貴、貴重的價值，將妻子應得的敬重分給她這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

人（包括女人）是被造以盛裝神的器皿，（羅九21，23，）並且在基督裡的信徒又是盛裝基督這寶貝的器皿。（林後四7。）照著神創造的本性，女性在生理和心理上都比男性軟弱。雖然作妻子的是女性的器皿，比較軟弱，但她們仍是主的器皿，能作貴重的器皿，（提後二21，）配得相當的敬重。

彼得告訴作丈夫的要敬重妻子。作丈夫的至少必須有幾分敬重妻子。我們若看見作丈夫的敬重妻子，就該領悟這含示某種對她的服從。服從總是隨著敬重。你若不服從某人，你如何能敬重那人？這是不可能的。敬重人總是含示相當程度的服從。如我們已經指出的，這是平衡的話。作丈夫的必須敬重妻子，毫無疑問，作妻子的也必須敬重丈夫。

作丈夫的不該爭辯說，因為妻子是較軟弱的器皿，她就不該受他這較剛強的器皿敬重。我要再說，作丈夫的需要認識，妻子的軟弱是神為著婚姻關係所豫備的。即使妻子是較軟弱的器皿，在許多方面她也值得丈夫的敬重。所以，作丈夫的必須按她應得的分敬重她。

婚姻生活好比一家公司，一個事業，將每年利潤的一部分，分配給股東或擁有者。在婚姻生活中，作丈夫的必須學知，婚姻『公司』的『利潤』，有多少該歸給妻子。作丈夫的需要知道多少利潤屬於他，多少該分配給妻子。作丈夫的不該搶奪妻子的利潤，不該搶奪妻子當得的敬重。在婚姻生活中，一部分利潤或敬重必須分配給妻子。

丈夫對妻子的敬重，應當按情理。『按情理』這辭，和『她是比你軟弱的器皿，是女性；…敬重她』有關。當然，『按情理』也和與妻子同住有關。我們與妻子同住該是按情理，也伴隨著對妻子的敬重。這是在婚姻生活中得著正確平衡的路。我們的婚姻生活若缺少這種平衡，就會像天平一邊在空中，另一邊往下垂。那種不平衡造成非常可憐的婚姻生活。這裡的點乃是，婚姻生活中的平衡，主要來自作丈夫按妻子應得的分敬重她。

弟兄們，你們曾領悟，你們需要將一些敬重分配給妻子麼？你的妻子也許比你軟弱，不像你受過那樣高的教育。然而，她配得敬重。你們婚姻生活的公司賺了大筆利潤，她當得其中的一分。你這作丈夫的需要知道，有多少敬重、利潤該分配給她。

作丈夫的敬重妻子時應當謹慎，不要過分敬重。我信彼得說到按應得的分敬重妻子，含示作丈夫的不該過於敬重妻子。他若過於敬重妻子，就會寵壞她。作丈夫的該給妻子合式的敬重，既不太少，也不太多。我看過一些婚姻，作丈夫的十分仁慈、善良、慷慨並謙卑，將婚姻公司的一切利潤分配給妻子；那使妻子被寵壞了。

弟兄們，敬重妻子不該愚昧、盲目、或無知的作。這必須按情理作。我們作丈夫的，需要決定該歸給我們自己身為丈夫之敬重合式的百分比，以及該歸給我們妻子之敬重合式的百分比。你若合式的按妻子應得的分敬重她，你們婚姻生活的『事業』就會健康、健全。你們的婚姻就會安全，並有和平。

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

在彼前三章七節彼得說，丈夫和妻子是『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生命之恩就是神在祂的三一裡作我們的生命和生命的供應─父是生命的源頭，子是生命的流道，靈是生命的流出，同著子與父在我們裡面湧流，作對我們的恩典。（約壹五11～12，約七38～39，啟二二1。）所有信徒都是承受這恩典的人。

簡單的說，生命之恩就是經過過程的三一神成為包羅萬有、賜生命、內住的靈。三一神現今在我們裡面作生命之恩。丈夫和妻子都是一同承受這生命之恩的。我們一同承受生命之恩。

這種承受是『不能朽壞、不能玷污、不能衰殘…的基業』的一部分。（彼前一4。）我們永遠基業的一切項目與神聖的生命有關，這生命是我們藉著重生所得著，並在我們整個基督徒的生活中所經歷並享受的。所有作丈夫、作妻子的需要看見，在他們的婚姻生活中，丈夫和妻子乃是一同承受這樣的基業，特別是承受生命之恩。

在一般生活中

在三章八至十三節彼得說到基督徒的生活及其苦難在一般生活這一面。八節說，『總之，你們眾人都要心思一致，同情體恤，弟兄相愛，心存慈憐，心思卑微。』本節滿了美好的辭句。保羅也用這樣的辭句，但他不像彼得那樣將這些辭句放在一起。

九節繼續說，『不以惡報惡，或以辱罵還辱罵，倒要祝福，因你們是為此蒙召，好叫你們承受福分。』本節上半的『祝福』，原文的時態指一直祝福。別人辱罵我們時，我們不該以辱罵還辱罵。反之，我們該祝福他們。彼得在這裡的話，符合主耶穌在馬太五章四十四節，以及保羅在羅馬十二章十四節所說的。

彼前三章九節告訴我們，我們蒙召，好叫我們承受福分。我們蒙召是要祝福別人，所以我們這些蒙福的人該一直祝福別人，好叫我們承受福分。我們所祝福別人的，自己也要承受。（太十13。）當然，這裡的祝福不是物質的。照上下文看，祝福指生命，指明我們要承受更多的生命。

在彼前三章十節彼得繼續說，『因為『那想要愛生命，看見好日子的，要禁止舌頭不出惡言，嘴脣不說詭詐的話』。』美好的日子指福樂的日子。福樂的日子就是美好的日子，指有美好之物為福分。我們若要看見這樣的好日子，就該禁止舌頭不出惡言，嘴脣不說詭詐的話。關於這點，基督是給我們跟隨的榜樣。在二章二十二節彼得告訴我們，基督『沒有犯過罪，口裡也找不到詭詐』。但我們的嘴脣和舌頭引起許多難處。許多消極的事是我們不當的使用舌頭和嘴脣的結果。

在三章十一節彼得說到離惡行善，尋求和睦，竭力追逐。在十二節他說主的眼看顧義人，祂的耳垂聽他們的祈求；惟有行惡的人，主向他們變臉。然後在十三節彼得說，『你們若是熱心行善，有誰苦害你們？』『你們若是熱心行善』，直譯是『你們若成為熱心行善的人』；我們不但該熱心行善，更該成為熱心行善的人。熱心的人指一種特別的人；我們都該成為熱心行善的人。

PAGE  
5

